
112年連江縣兒少事故傷害調查分析及因應策略行動方案 

壹、 兒少事故傷害人數統計表 

年度 死傷類別 
交通 

(運輸事故) 

跌倒

(落) 

燒燙傷     

(暴露於煙

霧、火災與火

焰) 

溺水      

(意外溺死或

淹沒) 

窒息        

(呼吸的其他意

外威脅) 

其他 

111年 

死亡 0 0 0 0 0 0 

受傷 3 0 0 0 0 0 

112年 

死亡 0 0 0 0 0 0 

受傷 5 0 0 0 0 0 

 



貳、 兒少事故傷害調查分析表 

 

傷害類別 具體事項 處理情形 分析發展趨勢 

交通事故 

時間：1月18日17時31分 

地點：南竿鄉清水村117-6號

前路段（清水檳榔前路口） 

事故概要：幼童高○皓自違停

車輛前方衝出道路，與行進中

車輛發生碰撞。 

當事人為輕傷，員警到達現場後已

立即通報送醫，依規定蒐集相關跡

證，並確實完成案件受理。本案主

要肇因為行人不依規定擅自穿越道

路，已加強相關宣導工作；另違規

停車車輛，已確實製單舉發。 

1.加強宣導與教育幼童正確穿越道路。 

2.加強取締違規停車車輛，保障行人安全。 

 

交通事故 

時間：7月4日14時8分 

地點：北竿鄉芹壁村公車站南

側約30公尺處路段 

事故概要：幼童洪○嫚為機車

搭載乘客，該駕駛行進中不慎

擦撞停放路邊車輛邊角，導致

摔車。 

當事人為輕傷，員警到達現場後已

立即通報送醫，依規定蒐集相關跡

證，並確實完成案件受理。 

加強宣導家長及幼童乘坐機車安全守則 

交通事故 

時間：8月27日5時45分 

地點：南竿鄉復興村復興路路

段（涼亭斜前方） 

事故概要：少年譚○文酒後無

照騎乘機車，不慎自摔。 

當事人為輕傷，員警到達現場後已

立即通報送醫，依規定蒐集相關跡

證，並確實完成案件受理及後續移

送法辦。 

1.加強宣導與取締無照駕駛。 

2.加強宣導與取締取締酒後駕駛。 



交通事故 

時間：9月7日19時2分 

地點：南竿鄉介壽村47-6號前

路段（卡地亞網咖前） 

事故概要：幼童周○宜自違停

車輛前方衝出道路，與行進中

車輛發生碰撞。 

當事人為輕傷，員警到達現場後已

立即通報送醫，依規定蒐集相關跡

證，並確實完成案件受理。本案主

要肇因為行人不依規定擅自穿越道

路，已加強相關宣導工作；另違規

停車車輛，已確實製單舉發。 

1. 加強宣導與教育幼童正確穿越道路。 

2.加強取締違規停車車輛，保障行人安全。 

 

交通事故 

時間：11月23日17時28分 

地點：南竿鄉清水村117之6號

前路段（清水檳榔） 

事故概要：幼童陳○聖衝出道

路至路中央時，突然停下折

返，與後方行進中車輛發生碰

撞。 

當事人為輕傷，員警到達現場後已

立即通報送醫，依規定蒐集相關跡

證，並確實完成案件受理。 

加強宣導與教育幼童正確穿越道路。 

 

 

 

 

 

 



參、兒少事故傷害因應策略 

一、 交通安全(運輸事故)因應策略:                                (交通旅遊局、教育處、警察局) 

(一) 道路環境改善措施: 

1. 依據各路口事故態樣、肇事型態分析研擬及規劃進行路口改善措施。 

2. 針對行人事故防制改善措施，例如: 加強取締汽機車不禮讓行人,以確保行人之交通安全；加強取締汽機車違停路邊及人

行道、商家佔用人行道人以確保行人之交通安全。 

3. 另針對校園周邊路口依優先順序增設行人號誌燈，並依路段需求規劃綠底行穿線、標線型人行道與家長接送區。 

(二) 兒少交通安全宣導： 

1. 結合轄區民力及地方資源，落實辦理交通安全宣導座談及演講，藉由地方網站及各機關商家 LED 字幕等傳播媒體加強宣

導，呼籲全民共同防制交通事故發生，確保生命財產安全，112年度1至12月總計辦理交通安全宣導活動29場次，宣達

1,435人次。 

2. 藉由交通安全月活動，增加兒少著色比賽及互動遊戲，以達兒少交通安全宣導效果。 

3. 持續運用多元媒體宣導交通安全觀念及政策計畫，藉由可愛畫風人物主題，加強兒少交通安全宣導效果。 

(三) 兒少交通安全教育: 

1. 請各級學校善用多方資源及媒體進行教學、辦理多元之活動推廣交通安全。 

2. 各校各年級訂有交通安全教學主題，並積極推廣交通安全五大守則。 

3. 各校均有規劃學生交通志工(路隊長)及導護老師護送學生放學。 

4. 各校均召開交通安全委員會之開會方式、次數、會議內容、決議事項及推動情形紀錄。 



5. 各校明訂交通安全之教育目標，規劃各年級之交通安全教學主題及課程教學計畫，必要時並依學校環境之需要(如海、空

運之交通安全)自行編製教案進行教學。 

6. 各校將交通安全五大守則及五大運動納入教學之內容，配合教育部為五大學習階段所規劃交通安全核心能力而委託靖娟

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編製之教案進行教學。 

7. 培養優良交通安全文化素養並養成安全用路行為為教學目標，透過上放學加以練習實踐。 

(四) 兒少安全維護: 

1. 為維護轄內兒少交通安全環境，警察局除針對搭乘車輛確實使用安全帶（帽）、汽車安全座椅、自行車、無照駕駛、路

口停讓及行人安全等常見違規項目嚴加取締針對本市兒少交通事故之關聯行為指標(例:違反標誌標線、未禮讓行人、未

依規定讓車、未戴安全帽、行人違規)等項目，加強推廣交通安全與執法作為，防制交通事故發生。 

2. 警察局每月配合連江監理站執行「監警聯合稽查」勤務3至5場次，並針對南竿地區八八坑道、梅石加油站、福沃村海巡

隊前廣場及北竿地區白沙港前北竿大道路口加強實施車輛稽查作為，其又以砂石車為主要執行對象，除前述作為外，亦

針對轄內遊覽車、砂石車及幼童車專班每月實施不定期稽查，以健全大型車駕駛防衛駕駛觀念，維護用路人生命財產安

全，112年度1至12月執行總計49場次。 

 

二、校園安全因應策略(含中毒、溺水):  

(教育處、衛生局、消防局) 

1. 持續針對供應校園午餐之學校自設廚房及團膳業者執行稽查，以維護學生食用校園午餐之衛生安全與品質。 

2. 督導廠商落食材驗收、衛生、品質等，並配合中央午餐輔導訪視等，共同把關學校午餐及防範食品中毒事件發生。 

3. 請各級學校善用多方資源及媒體進行教學、辦理多元之活動推廣水域安全。 



4. 各校規劃游泳課程，上課泳池均需配置取得合格有效證照之兩位救生員，並加強學童仰漂、水母漂等漂浮技巧，若不幸

落水還能自救。 

5. 透過中央游泳訪視委員建議，本年首次於東引鄉推動親水體驗池，培養學生參與游泳等水域運動技能及習慣， 提升學生

水域安全知能，並降低學生溺水死亡人數。 

6. 為提升學生水域安全知能與技能，並協助學校教師教學，將『水域安全知能與技能操作教學方案手冊』融入健體領域課

程綱要之核心素養等內容，教師可依學生能力選擇合適教案，並配合圖卡教學。 

7. 規劃安全意識課程並進行團體宣導，以教學情境讓幼兒學習能於實際演練中，學習如何避免受傷。 

8. 加強親師合作，於親子講座及家長日向家長宣導幼兒意外傷害安全樣態及因應方法。 

9. 提升學校教職員工急救教育訓練觀念及 CPR+AED操作。 

10. 增加學校教職員工急救傷害處理的正確知識，了解安全教育之重要性，減少意外傷害的發生。 

 

三、居家安全及其他因應策略(含呼吸意外、跌倒(落)、火災):  

(工務處、民政社會處、消防局) 

1. 強化宣導建築物的安全管理及防範措施，以防範兒童意外墜樓事件之防範。 

2. 持續宣導居家安全維護重要性，透過居家安全環境檢核表、手冊，使民眾進行居家環境檢視及輔導安全行為改善。 

3. 持續宣導6歲以下兒童不得使其獨處，提醒家長及兒童照顧者，不可將門窗上鎖，也不可將兒童獨留家中或車內。 

4. 不定期稽查居家托育及托嬰中心環境，以確保嬰幼兒受照顧之環境硬體設備安全性及照護者安全行為、照護習慣。 



5. 辦理消防體驗營、火災預防及消防設備推廣繪畫競賽等活動，加強學童消防安全教育。 

6. 推廣居家全面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協助鄉親購置滅火器，保障居家消防安全。 

 

四、遊戲場安全(含跌倒、跌落)因應策略: 

(教育處、工務處、民政社會處) 

1. 每年辦理兒童遊戲場研習與訓練，提升各場域兒童遊戲場的管理人員及稽查人員知能。 

2. 確實辦理稽查及輔導兒童遊戲場完成備查，以確保兒童遊戲時設施安全性。 

3. 加強宣導幼兒園、托育中心及居家托育遊戲安全，教導孩童正確使用教玩具方式。 


